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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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检查
	

永久性测量标志
、卫星导航定位 基准站检查
	


测绘管理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1 次/年）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十四条  第三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加强对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和运行维护的规范和指导。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测量标志的保护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检查、维护永久性测量标。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测量标志保护工作。

	















2
	















行政检查
	














重大基础设施临
时用地复垦监督
管理
	















土地管理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1.《土地复垦条例》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应当依据职责加强对土地复垦情况的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
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扰乱、阻挠土地复垦工作，破坏土地复垦工程、设施
和设备。
2.《土地复垦条例》第五条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全国
土地复垦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土地复垦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做好土地
复垦有关工作。
3.《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2012〕第56号）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年度检查、专
项核查、例行稽查、在线监管等形式，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
复垦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被
检查当事人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相关的文件、资料和电子数
据；（二）要求被检查当事人就土地复垦有关问题做出说明；
（三）进入土地复垦现场进行勘查；（四）责令被检查当事人
停止违反条例的行为。
《土地复垦条例》第十条第四款下列损毁土地由土地复垦义务
人负责复垦：（四）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
生产建设活动临时占用所损毁的土地。
4.《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2012〕第56号）
第三条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明确专门机构并配备专
职人员负责土地复垦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城乡规划、铁路、交通、水利
、环保、农业、林业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和行业指导监督。上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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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测绘活动质量 控制、质量检验
、产品质量情况 的监督检查
	











测绘管理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1 次/年）
	1.《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印发〈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
法〉的通知》（国测国发〔2015〕17号）二十二条测绘单位对
其完成的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负责，所交付的成果，必须保
证是合格品。测绘单位应建立质量信息征集机制，主动征求用
户对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的意见，并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
测绘单位应及时、认真地处理用户的质量查询和反馈意见。与
用户发生质量争议的，报项目所在地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
门进行处理，或依法诉讼。
2.《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印发〈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
法〉的通知》（国测国发〔2015〕17号）第二十条测绘地理信 息项目实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作业部门负责过程 检查，测绘单位负责最终检查。过程成果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 后方可转入下一工序。必要时，可在关键工序、难点工序设置
检查点，或开展首件成果检验。项目委托方负责项目验收。基
础测绘项目、测绘地理信息专项和重大建设工程测绘地理信息
项目的成果未经测绘质检机构实施质量检验，不得采取材料验
收、会议验收等方式验收，以确保成果质量；其他项目的验收
应根据合同约定执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九条测绘单位应当对完成
的测绘成果质量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对测绘成果质量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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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测绘仪器设备 依法依规检定或 校准情况的监督 检查
	



地理信息安 全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1 次/半年）
	1.《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印发<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法
>的通知》（国测国发〔2015〕17号）第十八条测绘地理信息项
目实施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定、校准
。用于基础测绘项目和规模化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软件等，须得到项目组织方同意或通过由项目组织方 组织的检验、测试或鉴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九条测绘单位应当对完成
的测绘成果质量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对测绘成果质量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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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临时用地批后巡 查
	







土地管理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条依法收回国有土地
使用权当事人拒不交出土地的，临时使用土地期满拒不归还
的，或者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还土地，处以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四十三条依照《土
地管理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非法占用土
地每平方米10元以上30元以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在临时
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作出
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   依照《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非法占用
土地每平方米10元以上30元以下。




